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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对食品标签进行管理  



大陆目前标签标准工作进展 

 GB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于2011年5月
公布，2012年4月20日实施） 

 GB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于2011年
10月公布，2013年1月1日实施） 

 GB13432-201X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已修订完成，即将公布） 

 部分产品标准中，关于标签的特殊规定（酒类、婴
幼儿食品等）。  
 



GB7718-2011 
所有预包装普通食品的 
标签，另有规定的除外 

GB28050-2011 
所有预包装普通食品的 
营养标签 

GB13432-201X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 
的标签（含营养标签） 



GB7718 CODEX STAN 1-1985 

GB28050 
CAC/GL 1-1979（声称的通则） 

CAC/GL 2-1985（营养素标示） 

CAC/GL 23-1997（声称） 

GB13432 CODEX STAN 146-1985 

CODEX STAN 180-1991 





 范围 

 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标示内容 

 其他  

 附录A: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计
算方法 

 附录B: 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形式 

 附录C:部分标签项目的推荐标示形式 



3.1 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3.2 应清晰、醒目、持久，应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 
3.4 应真实、准确，不得以虚假、夸大、使消费者误解或欺骗性的
文字、图形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
费者 

3.5 不应直接或以暗示性的语言、图形、符号，误导消费者将购买
的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3.6 不应标注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内容，非保健食
品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 

3.7 不应与食品或者其包装物（容器）分离。 
3.10 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不同品种、多个独立包装可单独销
售的食品，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识应当分别标注。 

3.11 若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或透过外包装物能清晰地识别内包装物
（容器）上的所有强制标示内容或部分强制标示内容，可不在外
包装物上重复标示相应的内容；否则应在外包装物上按要求标示
所有强制标示内容。 



 4.1.1一般要求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
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
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 



 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在GB 2760中的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
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可以标示为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也可
标示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并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具
体名称或国际编码（INS号）（标示形式见附录B）。 

 在同一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选择附录B中的一种形式标示
食品添加剂。当采用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和国
际编码的形式时，若某种食品添加剂尚不存在相应的国际编码
，或因致敏物质标示需要，可以标示其具体名称。食品添加剂
的名称不包括其制法。 

 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若
符合GB 2760规定的带入原则且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工艺作用的
，不需要标示。 



 4.2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
容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按照4.1
项下的相应要求标示食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
产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件，其他内容如未在标
签上标注，则应在说明书或合同中注明。 



4.3  标示内容的豁免 

 4.3.1下列预包装食品可以免除标示保质期：酒精
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
糖类；味精。 

 4.3.2 当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
面积小于10cm2时（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
A），可以只标示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者（或
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 



4.4.3.1以下食品及其制品可能导致过敏反应，如果用作配料，宜在配料
表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或在配料表邻近位置加以提示：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
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系）； 

 ——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 
 ——鱼类及其制品； 
 ——蛋类及其制品； 
 ——花生及其制品； 
 ——大豆及其制品； 
 ——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4.4.3.2 如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上述食品或其制品，宜在配料表临近位置

加以提示。 
 

 食物过敏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在现阶段我国对食物过敏尚缺乏风险分
析的情况下，食物过敏的风险管理措施和风险沟通工作应当分阶段逐步
开展。因此，主要参照CODEX STAN 1 的内容，规定对配料中的食品过
敏原在配料表中以易辨识的名称标示，或在配料表邻近位置加以提示。  



GB28050-201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发布和实
施，食品安全标准的定义得以明确，食品营养标签为食品
安全标准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  
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四）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
书的要求；  

     

 为遵照《食品安全法》并配合其实施，2010年2月，原卫
生部委托将《食品营养标签管理规范》转为国家标准。 



标准概况-正文 

 范围 

 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强制标示内容 

 可选择性标示内容 

 营养成分表达方式 

 免除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附录A：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RV）； 

 附录B：营养标签的推荐格式； 

 附录C：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附录D：能量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 

 



基本要求 

 3.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的任何营养信息，应真实、客观，
不得虚假，不得夸大产品的营养作用或其他作用。 

 3.2 预包装营养标签应使用中文。如同时使用外文标示的，其
内容应当与中文相对应，外文字号不得大于中文字号。 

 3.3 营养成分表应以一个“方框表”的形式表示（特殊情况除
外），方框可为任何尺寸，并与包装的基线垂直，表头为“营
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中包括营养成分的名称、含量值和占
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3.4 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应以具体数值标示，各营养成分的营养
素参考值（NRV）见附录A。 

 3.5 营养标签的推荐格式见附录B，食品企业可根据食品的营
养特性、包装面积的大小和形状等因素选择使用其中的一种格
式。 

 3.6 营养标签应标在向消费者交货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上。 



强制标示内容 

 4.1 所有预包装食品强制性标示的内容包括能量、
核心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的
含量值及其占NRV的百分比。当标示其它可选择标
示的成分时，应采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营养素
的标示更加醒目。 

 

 强制标示：1+4 



 4.2 对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的营养成分进行营养声
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须标示
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占NRV的百分比。 

 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其他营养素不声称不强制，
若声称，则强制。 

 如高钙奶，除1+4外，还需强制标示钙含量。 

 



 4.3 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的预包装食品，除4.1的要
求外，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强化后食品中该营
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
比。 
 

 标准之间的配套关系：14880规定使用量；由于食
品本底中营养素含量变化较大，因此在营养标签中
对强化后的营养素含量强制要求标示。 
 



 4.4 食品配料中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
（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
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由于反式脂肪酸事件的发生，经卫生部会商会讨论，
专家及委员建议增加。 



可选择性标示内容 

 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的其他营养素（标准表1所
涵盖的）； 

 营养声称（含量声称、比较声称）； 

 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成分的表达方式 

 预包装食品中营养成分的含量应以每100克（g）和
（或）每100毫升（ml）和（或）每份来标示。当用
份标示时，应标明每份食品的量。份的大小可根据
食品的特点规定。 

 营养成分表中强制标示和可选择性标示的营养成分
的名称、顺序、标示单位、修约间隔、“0”界限值如

表1所示。当缺少某一营养成分时，依序上移。 



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名
称和顺序 

表达单位a 修约间隔 
“0”界限值（每100g

或100ml）b 

能量 千焦（kJ） 1 ≤17 kJ 

蛋白质 克（g） 0.1 ≤ 0.5 g 

脂肪 克（g） 0.1 ≤ 0.5 g 

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反式脂肪（酸） 克（g） 0.1 ≤ 0.3 g 

单不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多不饱和脂肪（酸） 克（g） 0.1 ≤ 0.1 g 

胆固醇 毫克（mg）  1 ≤ 5 mg 

碳水化合物 克（g） 0.1 ≤ 0.5 g 

糖（乳糖c） 克（g） 0.1 ≤ 0.5 g 

膳食纤维（或单体成分，
或可溶性、不可溶性膳食
纤维） 

克（g） 

0.1 ≤ 0.5 g 

钠 毫克（mg） 1 ≤  5 mg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  

食品营养成分 允许误差范围 

食品的蛋白质，多不饱和及单不饱和脂肪（酸），碳
水化合物、糖（仅限乳糖），总的、可溶性或不溶性
膳食纤维及其单体，维生素（不包括维生素D、维生
素A），矿物质（不包括钠）、强化的其他营养成分 

≥ 80%标示值 

食品中的能量以及脂肪、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
（酸），胆固醇，钠，糖（除外乳糖） 

≤ 120%标示值 

食品中的维生素D和维生素A  

80%-180%标示值 



免除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情况 

 ——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
蛋等；  

 ——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包装总表面积≤100平方厘米（cm2）、或最大表面面
积≤20平方厘米（cm2）的食品； 

 ——现制现售的食品； 
 ——包装的饮用水； 
 ——每日食用量≤10g或10ml的预包装食品； 
 ——其它法律法规标准规定可以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
食品。 

         
       免除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食品如果在其包装上出现
任何营养信息时，则需按照本标准要求执行。 



附录A：中国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RV） 

           中国食品标签营养素参考值（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NRV，以下简称“营养素参考
值”）是食品营养标签上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
参考标准，是消费者选择食品时的一种营养参照尺度。 

      营养素参考值依据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
量（RNI）和适宜摄入量（AI）而制定。 



营养素参考值（NRV） 

营养成分 NRV 营养成分 NRV 营养成分 NRV 

能量# 8400 kJ  维生素B1 1. 4 mg 磷 700 mg 

蛋白质 60 g 维生素B2 1.4 mg 钾 2000 mg 

脂肪 ≤ 60 g 维生素B6 1.4 mg 钠 2000 mg 

饱和脂肪酸 ≤ 20 g 维生素B12 2.4 g 镁 300 mg 

胆固醇 ≤ 300 mg 维生素C 100 mg 铁 15 mg 

碳水化合物 300 g 烟酸 14 mg 锌 15 mg 

膳食纤维 25 g 叶酸 400 gDFE 碘 150 g 

维生素A 800 gRE 泛酸 5 mg 硒 50 g 

维生素D 5 g 生物素 30 g 铜 1.5 mg 

维生素E 14mg -TE 胆碱 450 mg 氟 1 mg 

维生素K 80 g 钙 800 mg 锰 3 mg 



附录B：营养标签的推荐格式 

仅标示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克（g）或100毫

升（ml）或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能量 千焦（kJ） % 

蛋白质 克（g） % 

脂肪 克（g） % 

碳水化合物 克（g） % 

钠  毫克（mg） % 

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 

项目 每100g（ml）或每份 营养素参考值% 

     或 NRV%  

能量 千焦（kJ） % 

蛋白质 克（g） % 

脂肪 

 --- 饱和脂肪 

克（g） 

克（g） 

% 

胆固醇 毫克（mg） % 

碳水化合物  

 ---糖 

克（g） 

克（g） 

% 

膳食纤维 克 (g) % 

钠  毫克（mg） % 

钙 毫克（mg） % 

维生素A μg RE % 

注：能量和核心营养成分应为粗体或其他方法使其显著。 





附录C：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
的要求和条件 

 规定了能量、蛋白质、脂肪（饱和、反式）、胆固
醇、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纤维、钠、维生素、矿
物质进行含量声称或比较声称的要求和条件。 
 

 同时给出了各种声称的同义语，方便使用。 
 



为什么要声称？  

低能量低脂肪  正常或高能量 



声称应该做到：两个预防、两项保证 
 

- 声称 ≠ 虚假, 误导 
 

- 声称 ≠ 预防, 治疗或治愈疾病 
 

- 科学上的公正性 
 

- 从正常消费食物中获得健康益处 



例：钙或其它矿物质的营养声称 
要求和条件 

项目 声称方式 含量要求 限制性条件 

钙或其
它矿物
质 

钙（xx）来源 
或含有钙（xx） 
或提供钙（xx） 

每100 g中 ≥15% NRV 
每100 ml中≥7.5% NRV       

或者 
每420 kJ中≥5% NRV 

高或 富含xx 
或xx的良好来源 

“来源”的两倍以上 

增加、加，或 
减少、减xx 

与基准食品相比增加或
减少25%以上 

基准食品的定义同
上 



附录D：能量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 

 给出了能量和22种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标准用语； 

 当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符合含量声称或比较声称的要求时，
根据食品的营养特性，附录D中的一条或多条功能声称的标
准用语。用语不得删改和添加。 

 

 如钙的功能声称用语包括： 
     钙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组成成分，许多生理功能也需要钙的参与。 

     钙是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并维持骨骼密度。 

     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更坚固。 

 

               作为一种营养知识宣教的方式。 





2 

GB 13432 修订进展 

1992 

特殊营养食品标签 



 已通过分委员会审查 

 6月底主任会议审查 

 行政审核 

 公布 

 建议1年以上的过渡期 






